
证券代码：

600654

证券简称：中安消 公告编号：

2015-080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上市公司” ）于2015年6月3日收到第

二大股东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仪电电子” ）发出的《关于减持中安

消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2015年4月9日至2015年6月3日期间， 仪电电子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

统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51,324,43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00%，减持均价为27.28元。 其

中，2015年4月9日至2015年5月27日， 仪电电子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份39,324,437股，详

见2015年5月28日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

的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5-076）；2015年5月28日至2015年6

月3日，仪电电子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12,000,000股。

本次减持前，仪电电子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134,534,437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0.49%。 本次减持后，仪电电子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83,210,000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6.49%。 仪电电子承诺在任意六个月内减持股份不会达到或超过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的5%。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

书、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工作。

特此公告。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5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 证券代码：

000625

（

200625

） 公告编号：

2015

—

53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5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5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

，

车型

产量

（

辆

）

销量

（

辆

）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累

计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累计

重庆长安

79,017 71,861 424,113 370,699 79,227 70,910 449,524 363,673

河北长安

7,571 12,932 55,328 81,479 10,897 13,307 60,964 80,071

南京长安

3,843 8,830 33,374 43,557 3,227 6,858 34,799 43,324

合肥长安

5,600 0 36,038 0 6,750 0 39,416 0

自主品牌

其中

：

逸动

（

含致

尚

XT

）

15,070 11,946 79,410 61,297 16,106 12,991 86,337 61,573

悦翔系列

9,802 10,900 52,829 58,009 8,850 10,005 58,451 54,674

CS35 12,658 9,023 71,093 43,754 13,482 8,977 75,592 45,255

CS75 16,088 1,850 70,470 2,504 15,113 1,758 71,229 2,167

欧诺

10,086 8,034 85,859 68,984 11,269 9,548 83,830 65,439

欧力威

2,579 2,952 23,442 19,634 2,418 3,718 24,875 21,664

长安福特

71,559 69,933 368,038 333,519 61,778 67,836 353,785 332,813

其中

：

新福克斯

19,394 24,686 96,256 114,699 14,071 23,134 91,828 112,868

蒙迪欧

8,988 9,150 46,175 42,910 9,011 9,091 46,441 43,351

翼虎

11,915 11,548 52,252 54,658 9,735 11,393 52,328 55,324

长安马自达

9,690 8,628 55,976 33,772 10,519 7,541 65,052 32,636

其中

：

CX-5 784 4,168 17,697 25,609 1,402 4,279 21,688 23,923

昂科塞拉

8,102 0 35,421 0 8,299 0 39,700 3,182

长安铃木

8,753 15,208 53,865 77,384 10,632 15,262 58,937 75,834

长安标致雪铁龙

2,408 2,605 9,349 7,836 3,709 2,702 11,938 7,449

江铃控股

21,394 24,727 121,486 122,778 22,364 24,546 126,824 130,458

保定长安

2,658 4,217 19,034 14,133 4,048 3,601 23,243 14,088

长安跨越

4,474 6,234 24,162 26,291 5,004 4,855 25,688 24,596

合计

216,967 225,175 1,200,763 1,111,448 218,155 217,418 1,250,170 1,104,942

注：本表的数据为产销快报数，江铃控股有限公司的产销数据包含了下属联营企业的

产销数量。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6日

证券代码 ：

600651

证券简称 ：飞乐音响 编号：临

2015-035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6月5日，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第二大股东北京

申安联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安联合）函告：申安联合于2015年6月3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其持有的飞乐音响股份中的990万股限售股质押给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质押期限为股权质押登记之日起至质权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解除质押之日止。

截止目前，申安联合持有公司股份168,442,0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10%，均为限

售股。 此次股份质押后， 申安联合累计股份质押的数量为990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6日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

长期停牌股票调整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中国证监会发 [2008]第38号）、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

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

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2013]�第13号)的有

关规定，经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托管银行协

商一致，决定于2015年6月5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招商地产”（股

票代码：000024）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股票所属行业指数采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AMAC行业指数作为计算依据。

在“招商地产” 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恢复按市场

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6日

证券代码：

002575

证券简称：群兴玩具 公告编号：

2015-041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1日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6月2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登载

的《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0）。

目前，该事项正在积极筹划中，尚存在不确定性。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

群兴玩具；证券代码：002575）自2015年6月8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

司将刊登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5日

证券代码：

002511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

2015-23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8日（周一）开市起继续停牌，待公司刊登相关公告

后复牌。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布了《关于公司股票临时停牌的

公告》（详见公司刊登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为维护投资者利

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经

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年6月1日开市起临时停牌，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12156，债

券简称：12中顺债）不停牌。

目前，相关事项仍在积极筹备中，尚存在不确定性。 为此，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

票简称：中顺洁柔，股票代码：002511）将于2015年6月8日（周一）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

债券（债券代码：112156，债券简称：12中顺债）不停牌。 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尽快

刊登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6日

证券代码：

002503

证券简称：搜于特 公告编号：

2015-042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5月17日，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搜于特公司” 或“公

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投资入股北京中研瀚海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祝文欣、戴虹、北京聚合同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

署《北京中研翰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书》。 因北京中研翰海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公司决定通过受让原有股权和认购新增股权相结合的方

式，以超募资金5,000万元人民币战略入股北京中研翰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股权转

让和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北京中研翰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20%。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5月18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2015-036：搜于特对

外投资公告》。

2015年5月28日，北京中研瀚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关于本次增资入股的相关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房山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主要内容如下：

公司名称：北京中研瀚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长虹西路翠柳东街1号-1742

法定代表人：于兰英

注册资本：253.5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年2月24日

营业期限： 2011年2月24日至2061年2月23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企业管理技术培训；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广告；电脑图文设计、制作；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承办展览展示；会议服务；

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调查；经济信息咨询；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电子产品、文化体

育用品（音像制品除外）、日用杂品、服装鞋帽、针纺织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6日

证券代码：

002503

证券简称：搜于特 公告编号：

2015-043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6月5日收到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马鸿先生、法人股东广东兴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兴原” ）的

《股份减持计划确认函》，马鸿先生、广东兴原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

方式或其他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部分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持股情况概述

马鸿先生现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广东兴原系马鸿先生持股90%及配偶黄晓

旋女士持股10%的公司。

截止本公告日，上述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截止本公告

日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持有高管

锁定股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股份数量

马 鸿 境内自然人

516,821,708 49.85% 129,205,428 387,616,280 150,000,000

广东兴原

境内非

国有法人

230,970,294 22.28% 230,970,294 0 123,600,000

合计

747,792,002 72.13% 360,175,722 387,616,280 273,600,000

二、承诺履行情况

1、马鸿先生、广东兴原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即自2010年11月17日

至2013年11月17日），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

截止2013年11月17日， 上述承诺已实际履行， 马鸿先生、 广东兴原所持的股份已于

2013年11月18日解除限售。

2、马鸿先生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总数的25%，并且离职6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截止本公告日，马鸿先生履行了上述所作承诺，本次计划减持股份不存在违反其股份

锁定承诺的情况。

三、股份拟减持计划

1、减持股东：马鸿、广东兴原

2、减持目的：个人及企业财务安排。

3、减持时间：自2015年6月10日起至2015年12月9日（6个月内）。

4、减持数量：预计上述期间内，马鸿先生累计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8294.4万股，减持比

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8%；广东兴原累计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4147.2万股，减持比例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4%； 两股东累计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12441.6万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12%（若计划减持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回购注销股份等股份变动

事项，则做相应处理）。

5、减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或其他方式。

四、其他相关说明

1、马鸿先生、广东兴原在本计划减持股份期间，将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在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

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公告日前30日起至公告前一日；业绩预告、业绩快报

公告前10日内；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进入决策

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等敏感期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2、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也不存

在任何担保。 且最近一年内，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受到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通报批评处分，公司股票也未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等情形。

3、本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

况。

4、本减持计划实施后，马鸿先生持股比例不低于41.85%，马鸿先生控制的广东兴原持

股比例不低于18.28%， 马鸿先生直接持有和控制的股份不低于60.13%， 仍为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

五、备查文件

马鸿先生、广东兴原的《股份减持计划确认函》。

特此公告。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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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一带一路”战略合作协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协议签署概况

2015年6月5日，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中兴能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兴能源” ）签署了《“一带一路”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

双方一致同意以各自的资源和专业技术及经验为基础，在“一带一路” 的领域内，以巴基斯

坦旁遮普省900MW光伏电站项目为起点，开展包括但不限于新能源项目的工程咨询和设

计、工程产品的采购、施工安装、运维管理、能效管理和投融资等合作。

二、合作对方的基本情况

中兴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注册资本12.9亿元人民币，是一家专注于新能源及

节能环保领域的资源集成服务商。 经营范围涵盖太阳能光伏、云计算、棕榈种植加工、节能

技术研发与工程承包、生物质能源开发等领域，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其股权机构图如

下：

中兴能源的发展战略是将市场优势、政策优势和融资优势立体组合，“三网合一” ，为

重点城市中的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规模化发展，提供具有企业独特性和国际一流竞争

力的要素资源集成服务。

中兴能源主要业务如下：

1.�太阳能光伏领域

在太阳能光伏领域， 中兴能源专业从事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与地面光伏电站的开发、

投资、建设、运营与融资咨询，依托市场、政策、融资“三网合一”的独特优势，为客户提供专

业化高质量的服务。

通过“金太阳” 屋顶电站项目和西部地面电站的开发，中兴能源积累了广泛的客户资

源，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目前，中兴能源已建各类光伏工程装机总量已逾500MW，持有待

开发市场国内外装机总量逾2.5GW，并成功入围国家首批分布式光伏发电规模化应用示范

区。

2.�节能减排领域

在节能减排领域，中兴能源作为国家发改委首批节能服务认证企业和中国节能协会常

务理事单位，在全球范围内提供节能减排产业投资和集成运营服务。 是2014年全国节能服

务公司百强企业。

3.�绿色云计算领域

云泰互联成立于2011年，是中兴旗下从事数据中心业务的专业公司，在全国各地开展

数据中心的投资、建设及运营业务。 公司参与了多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制定，拥有国内

外数十个数据中心设计、咨询及建设经验，具备强大的品牌与资金实力，目前已形成前瞻而

高效的政企合作格局。 2014年7月获得跨地区IDC/ISP运营资质。

4.�股权投资领域

中兴资本成立于2009年，是中兴能源下设的以专业化、市场化方式运作的风险投资机

构。 中兴资本旗下管理两支基金，资金总额10亿元人民币，专注投资于清洁技术和节能环

保等行业早期和成长期的企业。

中兴资本自成立伊始组建了专业化的管理团队和顾问团队，拥有丰富的金融、产业和

创业投资经验。依托中兴深厚的产业背景和自身专业化团队，中兴资本秉承价值投资理念，

致力于准确捕捉市场机遇，寻找高成长潜力的细分领域，选择拥有长远竞争力并具备创新

精神的优秀团队。同时积极协助企业的发展运作，为被投企业提供战略规划、法人治理结构

优化、管理提升、财务规范、产业资源等一系列的增值服务。

此外，中兴能源还涉足生物质能源领域和棕榈产业。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中兴能源有限公司

乙方:�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一）合作宗旨：

1、甲乙双方在合作中建立的互信、惯例和默契是商业合作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提高

效率与共同发展是双方合作的目标和根本利益；

2、本协议双方本着“战略合作，诚信双赢” 之精神，“平等互利、诚实守信、强强联合、

共同发展” 之原则，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3、充分发挥双方优势，优势互补，提高竞争力，共同进行市场开拓；

4、本协议为框架协议，应是双方今后长期合作的指导性文件，也是双方签订相关合同

的基础。

（二）合作领域：

双方一致同意致力于在“一带一路”战略，即“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经济带”战略下，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三）合作内容：

双方一致同意以各自的资源和专业技术及经验为基础，在“一带一路” 的领域内，以巴

基斯坦旁遮普省900MW光伏电站项目为起点，开展包括但不限于新能源项目的工程咨询

和设计、工程产品的采购、施工安装、运维管理、能效管理和投融资等合作。

1、双方认同对方为核心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在项目中相互支持，实现资源互换。

2、双方相互给予产品与服务支持和优惠待遇，在现有优势业务间开展合作，在项目投

标中将双方的产品或服务设计成丰富的捆绑组合，并通过产品或服务的组合或捆绑，为客

户提供增值服务。

具体条款及金额以子合同签订为准。

（四）合作期限：

1、双方致力于建立一个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本协议可根据各方意见进行书面修改或

补充，由此形成的补充协议，与协议具有相同法律效力；

2、在双方认为已无合作的必要或可能时，经协商一致可终止本协议；

3、双方同意终止本合作协议时，仍应继续履行合作期内签订的各项目协议或协议，直

至协议或协议履行完结或经订约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终止。

四、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在国家“一带一路” 的发展战略指导下，本协议双方本着“战略合作，诚信双赢” 之精

神，“平等互利、诚实守信、强强联合、共同发展” 之原则，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未来双方在“一带一路” 项目中的相互支持和资源互换有利于发挥双方优势，实现优势

互补，提高竞争力。 一旦具体协议签署，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公司与中兴能源签署的框架协议，由于该协议只是原则性、框架性规定，具体

落实以公司与中兴能源签订的具体项目订单合同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

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中兴能源签署的《“一带一路”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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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同类型及金额：中低压电缆、光伏电缆、中低压电缆终端、控制电缆及通讯电缆等

产品框架供货合同，金额约为2.66亿元人民币。

● 合同生效条件：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一、合同签署情况

2015年6月5日，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全资子公司江

苏亨通电力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力电缆” ）与中兴能源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中兴能源(天津)有限公司签订了《电缆采购框架合同》。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中兴能源(天津)有限公司向电力电缆采购中低压电缆、光伏电缆、中低压电缆终端、控

制电缆及通讯电缆等产品用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900MW光伏电站项目，合同金额约2.66

亿元人民币

（二）合同对方情况

合同对方名称：中兴能源（天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开发区洞庭路58号融汇大厦八层0808室

法定代表人：侯为贵

注册资本：人民币11.5亿元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新能源及生物能源产品；农业种植；项目投资及管理；技术开发、

咨询及服务；自营和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经济信息咨询；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及管

理；节能技术咨询、开发、服务；节能产品研发及销售；节能工程咨询、设计、施工；节能设备

租赁；太阳能及光伏产品的研发及销售；光伏系列工程的设计、安装、调试；太阳能技术咨

询；节能评估、能源审计业务；碳基金相关业务；排放权买卖及交易咨询；机电安装；预包装

食品兼散装食品批发；棕榈油批发兼零售；机电设备的研发、销售；风能设备的研发、销售；

风能系统工程的设计及系统集成；空调设备的研发、销售；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技术开发、

销售、服务；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社会经济技术咨询；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

施工一体化；电子工程专业承包；机电设备安装；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电信工程专业承包。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合同对方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金额：约2.66亿元人民币

2、结算方式：电汇、银行承兑汇票、第三方支付

3、供货周期及交货地点以每次具体订单约定为准。

4、违约责任：损失质保金及支付违约金

5、争议解决方式：如发生争议，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以向合同

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6、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即2015年6月5日起生效。

7、合同签署时间和地点：2015年6月5日在北京市朝阳区签署。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合同的履行将直接对公司的经营发展和积极履行“一带一路”战略产生积极影响，对

上市公司本年度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和净利润影响不大。

本合同不会对上市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

与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

存在因中兴能源(天津)有限公司项目原因不再需要采购本合同项下货物或不能履行本

合同的风险及公司出现货物质量、供货周期、售后服务等不符合合同或订单约定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电力电缆与中兴能源(天津)有限公司签订的《电缆采购框架合同》。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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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6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经济开发区亨通路100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67,003,805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0.3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钱建林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和财务总监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终止资产重组事项并撤回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7,003,805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关于签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终止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7,003,805 100 0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

关于终止资产重

组 事 项 并 撤 回 资

产重 组 申 请 文 件

的议案

》

10,543,425 100 0 0 0 0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律师：鲍金桥、张亘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

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6日

证券代码：

000534

证券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49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董事会于

2015

年

5

月

28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

报

》、《

上海证券报

》

以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上刊登了

《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通知

》。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向社

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要求

，

现再次将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时间

：

2015

年

6

月

12

日

（

星期五

）

下午

2

时

30

分

。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

2015

年

6

月

12

日

9:30～11:30

，

13:00～

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5

年

6

月

11

日下午

15

：

00

至

6

月

12

日下午

15

：

00

。

2.

股权登记日

：

2015

年

6

月

5

日

；

3.

召开地点

：

深圳市笋岗西路

3009

号万泽大厦四楼会议室

4.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5.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无需其他部门批准

。

召开

本次会议的决定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6.

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7.

股东大会的投票表决规则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如果重复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

详见附

2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

8.

出席对象

：

①

截止

2015

年

6

月

5

日下午收市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股东

；

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

可书面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

（

该代理人可不必是公司股东

），

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②

公司董事会成员

、

监事会成员

、

公司高层管理人员

、

董事候选人

；

③

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1

、

本次提交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具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法性和完备性

。

2

、

会议议案

（

一

）

会议议题

：

1

、

审议

《

关于审议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规

定的议案

》；

2

、

审议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

四条规定的议案

》；

3

、

审议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4

、

审议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议案

》；

4-1

、

常州万泽天海向中兴建设转让深圳市玉龙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1

）

交易对方

（

2

）

标的资产

（

3

）

标的资产的价格及定价依据

（

4

）

支付方式

（

5

）

期间损益安排

（

6

）

先决条件

（

7

）

员工安置

（

8

）

本次交易的交割

（

9

）

标的资产相关的债权债务安排

（

10

）

违约责任

4-2

、

深圳市万泽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向万泽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深圳市鑫龙海置业有

限公司

100%

股权

（

1

）

交易对方

（

2

）

标的资产

（

3

）

标的资产的价格及定价依据

（

4

）

支付方式

（

5

）

期间损益安排

（

6

）

先决条件

（

7

）

员工安置

（

8

）

本次交易的交割

（

9

）

标的资产相关的债权债务安排

（

10

）

违约责任

4-3

、

决议有效期

5

、

审议

《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

<

常州万泽天海置业有限公司与中兴建设有限公司关于深圳

市玉龙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之资产出售协议

>

的议案

》；

6

、

审议

《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

<

深圳市万泽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与万泽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鑫龙海置业有限公司之资产出售协议

>

的议案

》；

7

、

审议

《

关于

<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

及其摘要的

议案

》

;

8

、

审议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

合规性和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

性的说明的议案

》；

9

、

审议

《

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审计报告

、

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

（

1

）

关于玉龙宫股权的出售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5]

第

111090

号审计报

告

，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

《

常州万泽天海置业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深圳玉龙

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

银信评报字

[2015]

沪第

0151

号

）。

（

2

）

关于鑫龙海股权的出售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5]

第

114059

号审计报

告

，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

《

深圳市万泽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

深圳市鑫龙海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

银信评报字

（

2015

）

沪第

0442

号

）。

10

、

审议

《

关于审议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

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意见的议案

》；

11

、

审议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事宜的议案

》。

（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

2015

年

5

月

28

日

、

29

日刊载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本公司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43

《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

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

和公告编号

2015-046

《

关于董事会决议公告补充更正公告

》

等公告

）。

三

、

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

①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

法人证明书

、

股东帐户卡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

股权登记日的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授权代理人还须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

记

；

②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帐户卡及股权登记日的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授权代理人还

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③

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期间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

但须写明股东姓名

、

股东帐号

、

联系地址

、

联系电话

、

邮编

，

并附上身份证

、

股东帐户及股权登记日的持股凭证复印件

。

2.

会议登记时间

：

2015

年

6

月

9

日和

10

日两天

，

登记时间上午

9

时至

11

时半

；

下午

3

时至

5

时

。

3.

登记地点

：

汕头市珠池路

23

号光明大厦

B

栋九楼本公司办公室

。

4.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于登记和表决时提交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

委托人的在股权

登记日的持股证明

、

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和受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

四

、

其它事项

1.

会议联系电话

：

0754- 88857182

；

0754-88857382

2.

传真

：

0754-88857179

；

3.

联系人

：

蔡岳雄

、

方旭如

4.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

食宿费

、

交通费自理

。

五

、

备查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董事会决议

。

特此公告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5日

附1：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参加于2015年6月12日（星期五）下午2时

30分， 在深圳市笋岗西路3009号万泽大厦四楼会议室召开的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请列明授权人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表决投

票的“同意” 、“反对” 、“弃权”的明确指示）

授权人签名（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有股数： 股东代码：

被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有效期限： 授权日期：

附2：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具体说明如下：

（一）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534

2.投票简称：万泽投票

3.投票时间：2015年6月12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万泽投票”“昨日收盘价” 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

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

1，2.00元代表议案2，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大会对多项议案设置“总议案” 的（总议案不包含累积投票议案），对应的议案号

为100，申报价格为100.00元。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 一览表

议案

序号

议案

委托价格

（

元

）

100

总议案

100.00

1

《

关于审议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

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规定的议案

》

1.00

2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

2.00

3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3.00

4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议案

》

4.00

4-1

常州万泽天海向中兴建设转让深圳市玉龙宫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100%

股权

4.01

（

1

）

交易对方

4.01

4.02

（

2

）

标的资产

4.02

4.03

（

3

）

标的资产的价格及定价依据

4.03

4.04

（

4

）

支付方式

4.04

4.05

（

5

）

期间损益安排

4.05

4.06

（

6

）

先决条件

4.06

4.07

（

7

）

员工安置

4.07

4.08

（

8

）

本次交易的交割

4.08

4.09

（

9

）

标的资产相关的债权债务安排

4.09

4.10

（

10

）

违约责任

4.10

4-2

深圳市万泽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向万泽集团有限公司转

让深圳市鑫龙海置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

4.11

（

1

）

交易对方

4.11

4.12

（

2

）

标的资产

4.12

4.13

（

3

）

标的资产的价格及定价依据

4.13

4.14

（

4

）

支付方式

4.14

4.15

（

5

）

期间损益安排

4.15

4.16

（

6

）

先决条件

4.16

4.17

（

7

）

员工安置

4.17

4.18

（

8

）

本次交易的交割

4.18

4.19

（

9

）

标的资产相关的债权债务安排

4.19

4.20

（

10

）

违约责任

4.20

4-3

决议有效期

4.21

5

《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

<

常州万泽天海置业有限公司与中兴建

设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玉龙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之资产出售

协议

>

的议案

》

5.00

6

《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

<

深圳市万泽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与万泽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鑫龙海置业有限公司之资产

出售协议

>

的议案

》

6.00

7

《

关于

<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

（

草案

）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7.00

8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

合规性和提

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

8.00

9

《

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审计报告

、

资产评估报告的

议案

》

9.00

9.01

关于玉龙宫股权的出售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信会师报

字

[2015]

第

111090

号审计报告

，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

《

常州万泽天海置业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深圳玉龙

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

银信评报

字

[2015]

沪第

0151

号

）

9.01

9.02

关于鑫龙海股权的出售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信会师报

字

[2015]

第

114059

号审计报告

，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

《

深圳市万泽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

深圳市鑫龙海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

银

信评报字

（

2015

）

沪第

0442

号

）

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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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

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选举票

数。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

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

议案所投的选举票不视为有效投票。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

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

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得撤单。

（二）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6月11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5年6

月12日下午3：00。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4年9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

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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